云溪区2023年中小学一级教师及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方案

2023年全区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审核准职数共计72个，共申报评审材料95本；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审核准职数共计7个，共申报评审材料12本，总计申报材料107本。根据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全市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岳人社函〔2023〕30号）和《关于做好2023年度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岳教体通〔2023〕75号）有关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本次评审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成立2023年中小学一级教师及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职评领导小组”）
组  长：江和平  
常务副组长：周振华  余小娟
副组长：陈玲玲  沈险峰
监督组：付  丽  许  姣  
成  员：李开军  陈  丽  胡建军  刘国泰  
肖逸明  田  阳  曾令春
区人社局负责全区中小学一级教师和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评审工作的指导，区教体局负责全区中小学一级教师和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评审工作的组织实施。评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评审组、资料信息组、后勤保障组、纪律监督组四个工作小组。
职评领导小组主要职责：负责本次中小学一级教师及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审有关工作；制定评审工作实施方案和量化细则；确定评审地点；审定评委会组建方案；审定工作专班人员；指导和监督评审工作的实施。
（二）职称评审工作组由评审组、材料组、后勤组和监督组组成
1.评审组
组  长：陈玲玲
副组长：刘国泰、胡建军
成  员：田阳、肖逸明、全体评委
主要职责：负责布置评审会场；负责现场评审工作的组织协调；执行本次评审工作的实施方案和评分量化细则；按照合格比例进行划线；掌握评审进度，组织评议会议；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和上报等。
2.资料信息组
组  长：李开军
成  员：刘玉壶、曾令春、汪锐、李瑾、方姝丽
主要职责：负责管理、发放和回收参评人员材料；对本次参评材料进行学科分类编号；整理并保管好评委的计分卡；参评人员综合成绩的统计、复核和录入电脑。
3.后勤保障组
组  长：陈丽
成  员：张琼华、毛新华、张五一、融媒体记者
主要职责：负责安排工作人员和评委食宿；采购本次评审工作所需的物品等后勤服务工作；负责评审地点的安保工作；负责本次评审的全程摄像工作，保管影像资料。
4.纪律监督组
组  长：付丽
成  员：许姣
主要职责：全程参与监督职称评审工作；参与评委专家的确定与监督，对评委专家及工作人员提出纪律要求并监督；对评审期间重大违纪违规事件进行调查处理等；受理投诉举报，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              
二、评审方式
    本次中小学一级教师及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实行异地聘请评委、全封闭管理的工作模式，确保评审结果客观、公正。
三、评审组织形式
设立云溪区2023年度中小学一级教师及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评委会在职评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对其负责。
主要职责：对参评人员师德师风、任职资格、工作能力、工作业绩进行全面评审，并进行量化评分。
评委会共12名委员，其中，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1名，主任委员由陈玲玲担任，副主任委员在评委中现场推举产生。 
按照学科相近或相似的原则，本次评审将参评人员材料分为4个小组（语文组、文综组、理综组、综合组），除主任委员外其他评委均要求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1.语文组（共29本）：语文（29本）
评  委：3人（语文3人）
2.文综组（共31本）：英语（19本）、道德与法治（3本）、历史（5本）、地理（4本）
  评  委：共3人（英语1人、地理1人、历史1人）
3.理综组（共30本）：数学（22本）、物理（2本）、化学（1本）、生物（5本）
      评  委：共3人（数学1人、生物1人、物理1人）
4.综合组（共17本）：音乐（7本）、体育与健康（5本）、美术（3本）、其他（1本）
评  委：共2人（音乐1人、美术1人）
四、评审办法	
1.小  组：各评委组设小组长1人，由评委小组商定产生。
2.计  分：各评委严格按照评分细则、标准，进行专业评审，量化评分。
3.具体办法：
    ①根据市职改办核准的各学校（单位）职数，以校（单位）为单位（全区基层教师系列为一个单位）从高分到低分，确定第一轮入围人员名单。
②根据参评人员总数，中小学一级教师按照不高于70%的通过比例、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按照不高于60%的通过比例，从第一轮入围人员中划定最低分数线，确定第二轮入围人员名单。③由全体评委进行综合评议并实名投票；赞成票数须达到出席评委数的2/3以上为通过。
④3个工作日内通过人员在云溪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⑤公示期满无异议，报市职改办核准后发文、发证。
五、工作程序
本次评审工作分材料交接、评委确定、开评会议、评委试评、正式评审、评议会议、材料清退、结果公示、发文发证9个阶段。
现场评审场地工作人员：刘国泰、胡建军协助主任评委处理业务问题；许姣、付丽负责现场监督工作；刘玉壶负责收取四组评委的计分卡，曾令春、汪锐根据评审进度合理安排参评材料；李瑾、方姝丽负责将参评人员成绩统计、复核、录入电脑；张琼华、毛新华负责安排评委所需的评审工具，负责现场评委的后勤保障工作；张五一负责现场安保工作；融媒体记者负责现场摄像工作。除主任评委、现场工作人员和纪检监督人员外，其他工作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评审现场。
1.材料交接（责任人：刘国泰、胡建军、田阳、肖逸明）
12月29日，由职评领导小组确定评审地点，职称评审工作组负责布置评审会场。区教体局、人社局对照花名册，共同清点参评材料并装箱，安排专车将参评材料运送到评审会场，按照分组情况进行摆放。待评审工作完成后，及时将评审材料清点回收。
2.评委确定（责任人：陈玲玲）
（1）确定评委：12月29日，区人社局、教体局、纪律监督工作组在区人社局五楼会议室对三个候选评委地点抽签，抽取评委地点后，各派一名同志到市职改办，从评委库中抽取11名符合条件的评委。由人社局负责通知相关人员到达指定地点。
（2）评委报到：12月30日，所有评委于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并上交个人通讯工具，实行全封闭管理。
3.开评会议（主持人：余小娟）
会议议程：
（1）宣读市人社局批复（沈险峰）；
（2）解读评审要求及标准（刘国泰）；
（3）纪律要求（许姣）；
（4）评委代表表态发言；
（5）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振华讲话；
（6）区人社局党组书记江和平讲话；
（7）评委签写并递交承诺书。
4.评委试评（责任人：全体评委）
（1）组织讨论评审细则和表决通过评审细则；
（2）评委分组试评参评材料，并统一计分标准。
5.正式评审（责任人：全体评委）
评委分组审阅参评对象材料，对参评人员师德师风、任职资格、工作能力、工作业绩进行全面评审；按照《评分对照表》要求，逐个对参评材料逐项并进行量化评分计分。
 6.评议会议（责任人：陈玲玲、沈险峰）
时间按评审工作进度而定。
（1）评审委员会综合评议并实名投票表决；
（2）对岗票决拟通过人选；
（3）宣布评审结果。
7.材料清退（责任人：曾令春、田阳、肖逸明）
评审结束后对评审进行整理、收集，整体移交区教体局。
8.结果公示（责任人：胡建军、肖逸明）
评审结束3个工作日内在云溪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
9.发文、发证（责任人：胡建军、肖逸明）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将评审结果报市人社局审核备案后发文、制作证书。
六、评审措施
（一）封闭式评审。评委提前半天通知；评审地点封闭管理，评委一旦进入评审地点，不准外出，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评审会场专人值守，任何人员不得擅自进出。
（二）严格规范评审。广泛征求意见，完善评审细则，力求客观全面科学，更加注重师德师风、注重教育教学实绩、向一线教师和年龄大教师倾斜；科学安排时间和工作任务，确保规定时间内完成评审任务。
（三）实行有效监督。严格执行市局职改部门核准的控制评审通过率；在评审表决前由主任评委召开评委组长会议了解情况，确保公正公平；自觉接受监督人员的监督、检查，杜绝评审时的违纪、违规行为；评审过程中的违纪、违规案件，移交区纪委监委依法依规处理。
七、评审结果解释权归云溪区人社局和云溪区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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